
智行理财网
海外信托机构是什么(海外信托公司最新排名)

实际上过去一定时期境外信托所谓的“避税功能”。本质上是利用国家对境外金融
机构信息掌握的不足采取的偷税行为。例如，受托人将收益分配给居民纳税人受益
人控制的境外账户，以逃避国内税务机关的监管。

监管之下离岸信托避税已无可能

随着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以及我国深度参与到CRS之中，打破不同税收
管辖地区的信息壁垒，逃避税收监管的行为将受到进一步的堵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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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有关国内和全球税制改革历程

1、2017年5月9日，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
办法》正式发布，备受各界关注的共同申报准则(CRS)正式在我国落地，我国金融
机构开始对个人和机构账户开展尽职调查。

2、2018年9月开始，我国与多个CRS参与国进行第一次信息交换，全球税务信息透
明时代正式拉开帷幕。

3、2019年6月27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更新发布《CRS涉税信息交换避
税安排和离岸结构强制披露规则MDR的框架文件》，将CRS全球涉税信息交换机制
的合作工作进一步推向实操和实践层面。随着全球税收透明化和国际反避税合作不
断深入发展，我国也更深入地参与其中。

4、2022年9月1日，《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的
多边公约》在我国正式生效。

“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有力打击因信息壁垒产生的逃税问题，该标准
由主管当局间协议范本(MCAA)和统一报告标准(CRS )两部分内容组成。标准要求
参与各国的金融机构要通过尽职调查识别其他国家(地区)税收居民个人和企业在该
机构开立的账户，按年度向本国税务机关报送，通过国家间税务机关信息交换为打
击逃避税提供信息支持。

离岸信托能够避免CRS及新个税反避税吗?答案是否定的。离岸信托属于CRS定义中
的消极非金融机构，受到各国税务机关的关注，同样需要穿透信托背后的实际控制
人，包括委托人、固定收益人、保护人等。也就是说，只要任一实际控制人是中国
税务居民，其信托所持金融账户信息都会被换回中国。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发布《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
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14号 )的规定，在C
RS下，信托背后委托人的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地址、账号、余额、利息、股息以
及出售金融资产的收入等信息很可能会被交换回中国税务机关，并据此征税。

在OECD等组织的推动下，许多避税港也开始寻求改变。例如，2017年英属维京群
岛出台了《2017年实益拥有权安全搜索系统法》(BOSS系统法 )，可以有效存储和
搜索公司或者法律实体的实益拥有人的资料，加强了税收信息的交换。2018年12
月，开曼群岛公布了《国际税务合作(经济实质)
法》以及配套的《国际税务合作(经济实质 )规则》，旨在响应OECD以及欧盟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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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国际税收新秋序的要求，加强各国税收的透明度。

因此，随着国际税收的透明化通过设立离岸信托、持有境外账户等做法逃避税，已
经存在极大的风险。实践中，对于设立海外家族信托的人士，或是作为离岸信托的
受益人，其收到境外家族信托的收益，理论上应当依法纳税，如果未主动申报，存
在被税务机关追缴的风险。

利用离岸信托避税存在被穿透的风险

新《个人所得税法》第8条规定了三项特别纳税调整事由，即关联交易、受控外国
公司和合理商业目的。

*关联交易一般与信托无关，但受控外公司、合理商业目的等可能导致纳税部整或
者信托被穿透。

*“受控外国企业”反避税规则的核心取决于“控制与否”。高净值人士设立信托
，通常会保留充分的权利以保证对信托的控制，例如可能随时更换受托人、调整分
配比例等。根据信托导管理论，这就可能导致信托被穿透，信托下的离岸公司仍被
视为高净值人士控制的受控外国企业，无合理需要故意不分有润(或少分配)，税务
机关直接调整征税。

TIPS:导管理论指的是，某机构在仅仅是作为联系投资对象和投资者的渠道，本身不
具有独立性，在课税方面不作为独立的实体，而应该被视为仅仅发挥导管的作用。

*“合理商业目的”规则与经济实质判断理论，更易使信托机构被穿透。

新《个人所得税法》第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
进行纳税调整:(三)个人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获取不当税收利益。
”参照国家税务总局《一般反避税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令2014年第32
号 ) 的相关规定，避税指的是:

(1) 以获取税收利益为唯一目的或者主要目的;

(2)以形式符合税法规定、但与其经济实原不符的方式获取税收利益。

对于避税行为，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实施特别纳税调整，对交易
内不具有经济实质的部分予以否认。实践中,“儿童投资主基金案”就实现了对中间
控股公司的穿透，对信托机构的穿透对税务机关而言并非难事。不过，目前个人所
得税领域虽然确立了一般反避税条款，但是缺乏类似《一般反避税管理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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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更为具体的规定。

此外，自然人与公司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不能简单套用企业所得税的一般反避税
相关规定，而应当针对个人所得税的特征予以应对。经济实质原则赋子了税务机关
过高的由裁量权限，缺乏明确指引，给税务机关和纳税人都带来操作上的困境。目
前，我国国内也有不少声音积极倡导优化我国的信托制度。虽然当前我国尚没有直
接针对信托出台税务规定，但当中管理缺位的状态不会持续太久。

2022年“两会”期间，有几位代表提及了家族信托，其中两位代表明确提出“信托
税制缺失，要探索建立符合我国特点的信托税制”。随着信托制度在我国国内的进
一步改进，税收监管的进一步完善，离岸信托的避税功能将面临更大挑战。

在全球税收透明化的新监管形势下，国内高净值人群面临的税收监管趋严，利用离
岸信托避税面临较大法律风险，离岸信托税务合规道阻且长。离岸信托不应具有逃
避税的能力，无论是受益人、信托机构还是委托人，在筹划、设立信托时应当明确
这一点，做好对当地税务机关的纳税工作，避免被穿透信托追缴税款、滞纳金，规
避潜在的认定偷税风险和信托设立、管理中的不当操作，才能使财富良性绵延存续
。（文｜刘天永 朴税）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4 / 4

http://www.tcpdf.org

